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國立臺灣大學教師評審委員會103學年度第1 0次會議紀錄（節錄）
時 間 ：中華民國10俾7月27日(星期一)中午12時開始 

地 點 ：校總區第 2 行政大樓第4 會議室 

主 席 ：陳良基副校長

1C、討論爭項：
八 、生農學院園藝暨景觀學系李〇〇助理教授不績聘案，提請審議。

說 明 ：

(一） 李師自95年8月至園藝系任職屆滿S年未升等，本校依生農學院教師評鑑辦法、本校教師 

評鑑準則、本校專任教師聘约、教師法等相關規定，於103年7月28日報請教育部同意李 

師自103學年度起不鎮聘，經教育部103年12月22日臺教人(三)字第1030186831號函復圭 

案因有諸項疑義，未便同意辦理在案，先予敘明。

(二） 另李師在教育部核准本件不續聘前，向本校教師申訴評議委員會(下稱校申評會)提起申 

訴 ，經校申評會作成「申訴人之申訴不受理j 之評議決定後，再向教育部中央教師申訴 

評議委員會(下稱中央申評會)提起再申訴，經中央申評會104年4月20日會議作成再申訴 

評議書：「再申訴有理由，原措施及原申訴評議決定均不予維持，學校應依本評議書之意 

旨 ，另為適法之處置。」另依10俾 5月12日本校教師評鑑法規商討會議決議，請生農學 

院依教肓部中央教師申訴評議委員會再申訴評議書之意旨，提系、院 、校三級教評會審 

議李助理教授不績聘案，並重為適法之處置。

(三） 圜藝系於104年6月12日召開103學年度第2學期第3次教評會決議：「經教師評審委員會討 

論 後 ，8位出席委員以無記名方式投票，結 果 ：同意不缡聘5票 ：不同意2票 ；空白1票 。 

依規定無法逕行不續聘之決議；惟同意不續聘票數仍居多數，因此績聘與否，尊重上級 

教評會之決議。」

(四） 生農學院於104年6月18日召開103學年度第9次教評會，經李師以書面方式陳述意見後， 

決議：「本院於103年6月9曰102學年度第5次教評會，經以合法程序，依本校聘約、本校 

教師評鑑準則、本院教師評鑑辦法等規定，決議李〇〇叻理教授不續聘，於認事用法上 

並無違誤。今教育部中央教師申訴評議委員會104年4月20日再申訴評書，及104年6月11 

日教育部檢討教師未在限期內完成升等案說明建議書與104年6月12日圍藝系教評會決議 

等 ，既有不同於現行規定的認知見解。於 此 ，本院敎評會實無從重為處置，決議依教評 

會之層級設置移請上级校教評會審議處置。」

(五） 案提10俾 6月26日本校教師評審委員會10 3學年度第 9 次會議討論並決議：「請生農學 

院就園藝系系教評會之決議重新召開院教評會，並投票作成是否不缀聘決議，再提校教 
言 平 9 」

(六） 生農學院於10徉 7月17日召開103學年度第10次教評會，經李師以書面方式陳述意見後， 

決議：「經本會充分討論後，李〇〇助理教授就任現職起於8年內’未獲本院通過升等申 

請 ；經本校教師評鑑準則第9條第2項 、本院教師評監辦法第10條第1項及教師法第14條第 

p 第14款等規定，同意通過不績聘李〇〇助理教授（同意不續聘24票 ；不同意不绩聘2 
旱 1廢罕1旱）〇 j

過程紀i  :經委員缜密討論後進行投票，本會委員總數35人 ，在場委員27人 ，發出選票27張 ， 

22票同意不續聘、4 # 不同意不績聘，1票空白，認定：李師自民國95年S月至園藝系任職 

至103年7月 ，已屆8年 ；李師申請103學年度升等案I未達生農學院升等審查細則最低研 

究質量之要求，未獲園藝系教評會同意通過。查本校教師評鑑準則第9條第2項規定：「各 

學院助理教授任職8年(含)以上仍未升等者，視為覆評不通過，並依各學院相關規定辦 

理 。」復查生農學院教師評鑑辦法第10條第1項規定，專任講師、助理教授於93年4月起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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就任現職，於8年内未搜通過升等申請者，視為覆評不通過，應經提教評會決議不續聘。 

綜合李師自95學年度第1學期任職起8年期間内，其整體論文質量及數量低於生農學院規 

定之升等門襤，表現不及生農學院及本校教師應達之基本要求，故認定其違反聘約有關 

研究並接受評鑑之義務•且情節重大。

決 議 ：本案經縝密討論’考量臺大為維護學生之受敦權，並為社會培育優質人才’對教師品質 

應有一定要求，本校及生農學院規定，專任助理敦授任職8年内未獲通過升等申請者，視 

為g評不通過，乃維護教師品質之基本門檻。李師任職8年仍無法達到生農學院硏究質置 

之規定，此已顯示該名教師無法具備聘約所敘之基本工作能力，應已嚴重違反臺大教師 

聘約，且情節重大無法履行研究的責任。經投票表決，與會委員三分之二以上22票認定 

李師違反聘約情節重大，同意依教師法第14條第1項第14款 、本校教師評鑑準則、生農學 

院教師評鑑辦法及本校聘約等規定，自丨03學年度起不鑕聘李肋理教授，並將結杲報教育 

部核定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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